
 

 

房屋事務委員會  
長遠房屋策略小組委員會  

 
房屋需求的推算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評估長遠房屋需求的方法。  
 
 
背景  
 
2.  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已就推算長遠房屋需求的主要

成份進行討論。必須強調的是，由於需要進行進一步的分析和

研究，我們必須對這些初步的看法保持審慎，而這些初步看法

亦並非推算長遠房屋需求的最終定論。我們會根據載述於下列

段落的框架，進一步制訂詳細的模式，並推算長遠房屋需求。  
 
 
評估房屋需求  
 
3.  在推算長遠房屋需求時，我們必須清楚定義何謂房屋需

求。就此而言，基本看法是每一個香港的住戶，不論他們是居

住於公營或私營房屋、自置或租住居所，都應該有適切的居住

環境。以此為出發點，就制訂長遠房屋策略而言，初步看法是

應集中以社會角度去評估長遠房屋需要。所以，我們會把房屋

需求定義為長遠來說要向所有住戶提供適切居所而需新建房屋

單位的總數。這應反映在整段推算期內整體社會的實質房屋需

要。  
 
4.  基於以上的考慮，初步看法是以住戶數目為基礎，以下列

三個成份的總和，評估整體房屋需求 -  
 

(a)  推算的住戶數目淨增長；  
(b) 受重建項目影響的住戶；及  
(c)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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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必須強調，在此框架下所作出的推算，是指一段時期

內所需新建房屋單位的數目。因此，雖然有些已居於適切環境

的住戶或會從現有的房屋存量當中的單位遷往另一單位，但我

們會假設他們沒有新的淨房屋需要。需要的新房屋單位，只會

計算來自住戶的淨增長數目（已包括例如結婚後或離婚後從現

有住戶分拆出的新組成家庭數目，減去因移居外地或離世而減

少的住戶數目的淨影響）、受遷拆影響而需遷徙的住戶數目、

以及居住環境欠佳住戶的數目。換言之，該框架是以「流量」

的概念來設計（即一段時期內需要適切居所的住戶數目的淨變

動），而非「存量」的概念（即於某一特定時間的住戶數目）。 
 
6.  在制訂此框架的過程中，我們關注到，任何推算未來事態

的模式都無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即使我們致力制訂一個客觀

的模式去評估長遠房屋需求，我們承認該框架並非不受局限。

但此框架必然會引用客觀和可靠的數據，以考慮影響實質房屋

需求的所有主要成份。除推算框架本身的局限性外，我們亦注

意到房屋需求並非固定不變。房屋需求是一個會隨着社會及經

濟的變化而更新的狀況。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得出一系列的推

算結果，而並非單一的推算，以顧及不同的社會經濟狀況。  
 
(a) 推算的住戶數目淨增長  
 
7.  香港的住戶數目會因不同原因而時有改變。舉例來說，由

於結婚、現有住戶分戶、新移民來港、外地來港人士和非本地

學生來港進修或工作等都會新增住戶。另一方面，現有住戶的

數目亦會因死亡、移居外地、和外地來港工作人士 /非本地學生

返回其原居地等原因而減少。住戶數目的淨增長會產生新的實

質房屋需求。  
 
8.  我們認為可以從政府統計處（下稱「統計處」）的最新家

庭住戶推算中的住戶數目淨增長，作為評估整體實質房屋需求

的基礎，當中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於 2011 年人口普查指

定 時 刻 1在 港 的 香 港 非 永 久 性 居 民 （ 例 如 來 港 工 作 的 外 地 人

士）。這很可能是新建房屋單位需求的主要成份，並應能提供

一個公平及客觀的基礎，以推算香港家庭住戶數目的淨變動而

衍生的整體實質房屋需求。  

                                                 
1 2011 年人口普查的指定時刻是 2011 年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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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不過，我們留意到，統計處的推算並不被涵蓋某些住戶，

例如只有流動居民 2 或非居港人口的住戶 3。我們會繼續檢視如

何能最有效地考慮這些住戶的房屋需求（雖然這些住戶可能在

香港已有居所）。  
 
10.  除未被家庭住戶推算所涵蓋的住戶外，我們亦留意到，住

戶組成的數目在不同的社會及經濟環境下或會有所不同。因

此，家庭住戶推算（以致隨後的房屋需求推算）不應該被視為

固定不變。這是一個會隨着社會及經濟的變化而更新的狀況。

所以，我們會使用計量經濟模型，以校正家庭住戶的組成與其

他例如經濟狀況和物業市場情況等有關因素之間的量化關係。

我們會就推算的住戶組成進行不同情況的分析，從而得出一列

的推算結果，讓我們能得悉在不同的經濟及物業市場狀況下可

能出現的實質房屋需求情況。  
 
(b) 受重建影響的住戶  
 
11.  除推算的住戶數目淨增長以外，遷置受公營及私人舊建築

物重建影響的住戶，亦會產生新的房屋需求。  
 
12.  初步看法是，在公營房屋方面，我們可從香港房屋委員會

的已知重建計劃（例如白田邨）和香港房屋協會的已知重建計

劃，以評估受重建影響住戶的遷置需求。  
 
13.  而私營房屋方面，我們則可從過往的統計和趨勢數據，推

算受私人樓宇重建項目影響的住戶數目。我們會繼續研究如何

推算那些受私人樓宇重建項目影響的住戶的房屋需求。  
 
(c) 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  
 
14.  由於長遠目標是為香港每一個住戶提供適切的居所，因此

現時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需遷置到公營或私營房屋內適切的

居所，由此會產生新的房屋需求。所以，初步看法是在推算總
                                                 
2 流動居民是指在指定時刻前的六個月內，在港逗留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或

在指定時刻後的六個月內，在港逗留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3 居港人口包括「常住居民」和「流動居民」。「常住居民」指以下兩類人士：（一）

在指定時刻前的六個月內，在港逗留最少三個月，又或在指定時刻後的六個月內，

在港逗留最少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不論在指定時刻他們是否身在香港；及

（二）於指定時刻在港的香港非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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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房屋需求時，須考慮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的安置需要。我們

現正研究如何評估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的房屋需求。  
 
 
其他事宜  
 
15.  除了上述的三個主要需求成份以外，在評估香港總體房屋

需求時仍有其他事宜或需要考慮。初步觀察如下。  
 
投資需求  
 
16.  有意見認為，如有些單位被丟空，因而未能用於滿足房屋

的實質需求，投資需求或會影響房屋市場上需求及供應的平

衡。不過，投資者所購買的一些單位，會逐漸回到銷售或租賃

市場，因而有助於滿足實質需求。如將所有投資需求都納入推

算中，會高估房屋需求。更重要的是，我們留意到，難以界定

投資需求與實質需求的分別。正如大部分真正自置居所的買家

亦認為，其物業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所作的最重要投資。再者，

要界定或準確地量度投資需求，亦非常困難；任何估算均未必

可靠，亦可能對推算長遠房屋需求有誤導性。基於此原因，初

步看法是在推算整體房屋需求時，不應考慮投資需求。  
 
調整因素  
 
17.  如上文第六段所述，任何就未來事項所作出的推算均有其

局限性。以上概述的框架亦不例外，尤其是因為當中或會牽涉

一些相對輕微及缺乏可靠數據、但仍可能影響房屋需求的因

素。正因如此，我們會考慮在推算房屋需求時，加入調整因素，

以將這些表面上輕微的因素納入房屋需求的推算中。  
 
 
未來路向  
 
18.  請委員備悉就推算房屋需求模式的初步看法。  
 
 
 
運輸及房屋局  
2013 年 3 月  


